
特种设备安全提示函 

 

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为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条例》《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4 号）要求，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发出以下安全提示： 

一、特种设备使用登记与检验 

（一）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的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将拟进行的特种设备安装、改

造、修理情况书面告知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二）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安装、

改造、重大修理过程，应当经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监督检验；未经

监督检验或者监督检验不合格的，不得出厂或者交付使用。 

（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

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登记标志应当置于该特种设备

的显著位置。 

（四）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定期检验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

前 1 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

不得继续使用。 

二、特种设备使用管理 

（一）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配备相应的安全管理人员（安

全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员、安全总监、安全员等）和作业人员，建立人员管理台账，开展安

全与节能培训教育，保存人员培训记录。 

（二）建立并且有效实施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和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管理制度，以及操

作规程。 

（三）建立特种设备台账及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技术档案。 

（四）依法依规落实“三落实、两有证、一检验、一预案”“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等制度。 

（五）对在用特种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及时排查和消除事故隐患，

对在用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及其附属仪器仪表进行定期校验（检定、校准）、

检修，及时提出定期检验和能效测试申请。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的法律责任 

第七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的施工单位在施工前未书面告知

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即行施工的，或者在验收后三十日内未将相关技术资料和文

件移交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的制造、安装、改造、重大修理以及锅炉清洗过程，

未经监督检验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生产许可证。 

第八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使用特种设备未按照规定办理使用登记的； 

（二）未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或者安全技术档案不符合规定要求，或者未依法设置

使用登记标志、定期检验标志的； 

（三）未对其使用的特种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或者未对其使用的特

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进行定期校验、检修，并作出记录的； 

（四）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及时申报并接受检验的； 

（五）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锅炉水（介）质处理的； 

（六）未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案的。 

第九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九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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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服务联系方式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本部 

联系电话：0951-4107993   0951-6729631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培训考试中心 

联系电话：0951-5987576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宁东分院 

联系电话：0951-8532456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吴忠分院 

联系电话：0953-2038935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固原分院 

联系电话：0954-3964098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综合检验检测站 

联系电话：0951-8088373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北区 

联系电话：0951-6715291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石嘴山分院 

联系电话：0952-2667116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中卫分院 

联系电话：0955-7063848 


